
公司微调工作岗位
员工应当服从安排

【案例1】
虽已安排补休， 员工仍

可索要加班工资

2021年国庆假日期间， 公司
基于生产经营之需， 要求林女士
等13名员工在当年10月1日至3日
照常上班。 可是， 当林女士等领
取工资时， 却发现公司没有支付
加班工资。 对此， 公司的答复是
事后已安排他们3天时间补休 ，
每人的实际休息天数并没有减
少。 因此， 林女士等人无权索要
加班工资。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一条

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加班费。” 《工资支付暂行
规定 》 第十三条第 （二 ） 项规
定：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休息日工作， 而又不能安排补
休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

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
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

上述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补休后可以不支付加班
工资的情形只限于 “休息日” 而
不包括 “法定休假节日”。 本案
中， 公司安排林女士等员工上班
的时间是国庆假日， 其性质属于
“法定休假节日”， 不能用补休替
代。

【案例2】
名为值班实为加班， 单

位仍应支付加班工资

2021年国庆假日期间， 公司
要求许女士等员工照常生产经
营。 许女士等人认为， 如果放假
了， 自己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
还不如加班多挣一些钱。 况且，
国庆假日期间的加班工资比平时
多2倍。 因此， 他们高高兴兴地
按时上下班并完成了公司安排的
工作任务。 岂料， 公司竟以假日
期间只是安排他们值班而非加班
为由拒绝支付加班工资。

【点评】
公司应当向许女士等员工支

付加班工资。
“值班”与“加班”虽然只是一

字之差，但含义并不相同。值班是
指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
在正常工作日之外进行一定的非
生产性的工作，如因单位安全、消
防、假日等需要，担负临时性的、
与员工本职工作无关的任务。 对
于值班， 员工无权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加班工资， 用人单位也只需
支付“值班津贴”。 加班是指员工
在本职工作时间之外， 继续从事
该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
时间的情形。与之对应，公司要求
许女士等员工在国庆假日照常生
产经营，无疑属于加班。

【案例3】
即使发放了红包， 单位

仍需支付加班工资

2021年9月底，公司为完成一
笔特急生产任务， 要求张雅婷等

16人在当年10月1日至3日， 即国
庆放假期间加班。 为鼓励员工积
极工作， 公司给他们每人每天发
放50元红包作为奖励。事后，当发
放10月份工资时， 他们发现公司
扣除了加班工资中的红包款。 对
此， 公司的理由是红包系加班工
资的一部分，可以相互抵消。

【点评】
公司应当向张雅婷等员工全

额发放加班工资， 对于不当扣除
部分应予补发。

作为奖金性质的 “红包”，
是用人单位对员工创造超过正常
劳动定额以外的劳动成果时给予
的一种物质补偿或奖励。 而加班
工资是对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增加额外劳动量的经济补偿。 也
就是说， 红包与加班工资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 彼此不能相互
替代、 相互包含。 与之对应， 公
司之举属于混淆物质补偿、 奖励
与加班工资之间的区别， 应当予
以纠正。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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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我的工作岗位、 工作内
容、 工作地点分别为后勤
辅助岗、安保、西仓库。 近
日，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
要， 决定将我调整到南仓
库从事仓库管理工作，并
根据同岗同酬原则增加了
我的工资。此外，公司考虑
到工作地点虽在交通便利
的城区但上班路程增加4
公里， 特意给我支付一定
的交通补助。 事前， 公司
也与我沟通协商过， 给出
了包括在原工作地点适当
调整岗位等供我选择。

请问： 我能否拒绝公
司的单方工作岗位调整？

读者： 林健健

林健健读者：
你不能拒绝公司的调

整。
这里涉及到用人单位

用工自主权问题。
《就业促进法》第八条

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
自主用人的权利。”即为有
利于维护用人单位发展，
有利于劳动关系稳定，允
许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生产
经营需要， 适当对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
作地点进行调整。当然，如
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
不合理调整， 必然会侵害
劳动者合法权益， 用人单
位不能任意为之。 也就是
说， 公司应当在法律和政
策框架内进行， 且必须具
有合理性。

在这里，相关“法律和
政策”一般是有明文规定，
用人单位照章执行就可以
了。对于合理性，实务中一
般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否
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需
要； 二是否属于对劳动合
同约定的较大变更； 三是
否对劳动者有歧视性、侮
辱性； 四是否对劳动报酬
及其他劳动条件产生较大
影响； 五是劳动者是否能
够胜任调整的岗位； 六是
工作地点作出不便调整
后， 用人单位是否提供必
要协助或补偿措施等。

结合你的实际情况 ，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你
的工作岗位为 “后勤辅助
岗”， 这就意味着该岗位
不属专业技术含量高的岗
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
要， 提出调整后的工作岗
位与你原岗位性质相近、
你完全能够胜任， 虽上下
班时间有所增加， 但工作
地点仍处于交通便利的城
区， 不足对你产生较大不
利影响； 公司已与你沟通
协商， 且为尊重你意愿，
给出了包括在原工作地点
适当调整岗位等方案供你
选择； 公司根据同岗同酬
原则、 上下班路途更远，
增加了你的工资并给了一
定的交通补助。 所有这些
都表明公司之举当属 “微
调”， 是合理行使用工自
主权的体现， 对你的劳动
权益不构成侵害， 你应当
支持、 遵从公司的决定。

颜梅生 法官

职工张咪咪近日向本报咨询
说， 她通过微信认识李某后， 经
协商在李某手机店里购买了一款
手机， 并约定将手机寄送给她。
因收到手机后发现存在质量问
题， 她与李某产生了争议。

她想知道： 在其与李某无法
就争议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向
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分析
张咪咪可以选择其所在地或

李某所在地的县级法院提起诉

讼。
一方面， 案涉买卖合同属于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
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
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
条规定 ： “本规定所称信息网
络， 包括以计算机、 电视机、 固
定电话机、 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
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 广播
电视网、 固定通信网、 移动通信
网等信息网络， 以及向公众开放

的局域网络。” 本案中， 张咪咪
通过微信交流， 与李某达成购买
手机的协议， 无疑与之吻合。

另一方面， 张咪咪有权选择
法院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
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
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
买卖合同， 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
的的， 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

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
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对履
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

本案中， 张咪咪与李某约定
收取手机的地点为其所在地即合
同履行地， 意味着张咪咪所在地
的县级法院具有管辖权。 因此，
张咪咪既可以向其所在地的县级
法院提起诉讼， 也可以向李某所
在地的县级法院提起诉讼， 至于
究竟在那个起诉， 其完全可以根
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

廖春梅 法官

补休、值班、发红包并非拒付加班费理由

微信购物， 发生争议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
法规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因劳动
者严重违纪、 违法犯罪等行为解
除其劳动合同。 依据权利义务对
等原则， 法律同时也赋予劳动者
相应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 在实践中， 针对不同情形，
劳动者对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
动合同分别享有预告解除、 通知
解除、 立即解除等权利。 以下3
个案例， 分别对此进行了法律分
析。

【案例1】
预告解除：
提前告知用人单位

为另谋高就， 林先生向公司
口头表示将在一周后提前离职，
并要求公司安排接替人员、 办理
工作交接。 但是， 公司以林先生
此举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予以拒
绝。

【点评】
林先生应当提前30天向公司

递交辞呈。
这里涉及到预告解除问题，

它指的是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
满前 ， 劳动者预先通知用人单

位 ， 经过一定期限将离职的行
为。 由于该情形并非双方的过错
行为所造成， 所以又被称为劳动
者非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当劳
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时， 不管
用人单位是否同意， 自书面辞呈
到达用人单位时即发生法律效
力， 但前提是必须 “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

【案例2】
通知解除：
随时告知用人单位

因公司拖欠自己两个月工资
未付且经催要未果， 沈女士遂口
头告诉公司， 解除尚有两年零十
个月才到期的劳动合同， 并要求
公司即时结清欠薪。

【点评】
沈女士有权口头通知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这里涉及到通知解除问题。

所谓通知解除是法律赋予劳动者
的特别解除权， 即当出现法定事
由时， 劳动者无须向用人单位预
告， 就可通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 其中的法定情形是指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 即： “用人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
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 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
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案例3】
立即解除：
无需告知用人单位

发觉公司将自己调岗到空气
中含有一氧化碳、 二硫化碳且浓
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车间
上班， 经交涉无法变更后， 怀有
身孕的杨女士当即决定解除劳动

合同并甩手而去， 同时要求公司
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

【点评】
杨女士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

同。
这里涉及到立即解除问题，

立即是指马上、立刻。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
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
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
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
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此外，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附录 《女职工禁忌从事
的劳动范围》 第三条规定： “女
职工在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
围： (一) 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
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苯、
镉 、 铍 、 砷 、 氰化物 、 氮氧化
物、 一氧化碳、 二硫化碳、 氯、
己内酰胺、 氯丁二烯、 氯乙烯、
环氧乙烷、 苯胺、 甲醛等有毒物
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作业……” 本案情形与之吻合，
杨女士有权立即离开公司并获得
经济补偿。

颜梅生 法官

员工哪些情况下享有劳动合同单方解约权？

由于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 在国庆节及其他法定节假日期间加班的劳动者并非个别。 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 用人单位只要安排劳动者加班就应向其支付加班工资。 可是， 在实践中总有一些用人单
位对此存在误区， 经常以已经安排补休、 发放红包或当时的加班属于值班为由， 拒绝劳动者提出的支
付加班工资要求。 而这些理由成立吗？ 以下案例评析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法理阐释。


